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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不从以色列取得任何武器或军事装备；

(c) 中止对以色列的经济、财政和技术援助与

合作；

(d) 断绝同以色列的外交、贸易和文化关系；

14. 再次呼吁所有会员国立即单独地和集体地

停止同以色列的一切来往，以便在一切领域中彻底孤

立以色列；

15. 促请各非会员国依照本决议各项规定采取

行动 l

16. 呼吁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使它们同

以色列的关系符合本决议的规定；

17.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

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。

C 

大会，

1985 年 12 月 16 日

第 118 次全体会议

固瞩其 1981 年 12 月 10 日i第 36/120 E 号决议、

1982 年 12 月 16 日第 37/123C 号决议、 1983年 12 月

19 日第 38/180 C 号决议和 1984 年 12 月 14 日第 39/

146C号决议，其中断定占领国以色列改变或意图改变

耶路撒冷圣城的特性和地位所采取的一切立法和行政

措施及行动，特别是关于耶路撒冷的所谓“基本法”以

及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，一概无效，必须立

即撤销，

圆瞩安全理事会 1980 年 8 月 20 日第478(1980) 号

决议，在该决议中安理会除其他外决定不承认“基本

法”，并呼吁那些在耶路撒冷派驻外交使团的国家从圣

城撤回其使团，

事议了秘书长1985年10月 22 日的报告，＠

1. 断定以色列将其法律、司法管辖权和行政权

强加于耶路撒冷圣城的决定是非法的，因而一概无效，

不具任何效力，

2. 癫憎有些国家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478 (1 980) 

号决议，将其外交使团迁往耶路撒冷，并拒绝遵守该

决议的规定，

3. 再次薹求这些国家桉照《联合国宪章X遵守联

合国各项有关决议的规定，

4.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

一届会议提出报告。

1985 年 12 月 16 日

第 118 次全休会议

40/237. 审查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业务

效率

大会

重申“联合国宪章讨的宗旨和原则，

认识到本组织以其令体会员国主权平等原则为基

础，

念及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发展

和国际合作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，

深信提高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，可以帮

助联合国达成C宪章＂宗旨井落实其原则，

考虑到在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期间，各国家

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其特别使节和各会员国的代表对联

合国一致表示支持，

注意到所有与会者均强调有必要促进对联合国的

信任，并加强会员国的政治意志，以增进对本组织的

积极支持，

重申雇用秘书处工作人员时，必须求达效率、才

干和忠诚的最高标准，并应以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为基

础来征聘工作人员，

赞赏地注童到本组织行政首长秘书长在改进秘书

处效率和效力方面做出的努力，

铭记着大会各有关附属机构的工作，

充分考虑到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期间表示的意见，

1. 裹示裸信全面提高效率会进一步加强联合国

达成q联合国宪章》的宗旨并落实其原则的能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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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决定设立一个审查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业务

效率高级别政府间专家组，任期一年，完全遵照q联合

国宪章＞的原则和规定执行下列任务：

(a) 就联合国的行政和财务事项进行一次彻底

的审查，以找出进一步提高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

率的措施，借以帮助加强联合国处理政治、经济和社

会问题的效能；

(b) 在第四十一届会议开幕前，向大会提交载

有该组所提意见和建议的报告；

3. 请大会主席同各区域集团协商，尽快指派高

级别政府间专家组的成员，适当顾及公平地域分配，

4. 决定该组设十八名成员，并请秘书长尽快召

开该组会议，使其能够选出其主席团；

5. 请秘书长向该组提供必要的工作人员和服

务；

6. 并请秘书长向该组提供充分的协助，特别是

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和提供必要的资料，以进行这项审

查，

7. 邀请大会各有关附属机构，通过各该机构的

主席向该组提交有关各机构工作的资料和评论；

8. 决定将题为＂审查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业务

效率1 审查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高级别政府

间专家组的报告”的项目，列入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

临时议程。

1985 年 12 月 18 日

第 121 次全休会议

* 

* * 

大会主席随后通知秘书长，·根据以上决议第 3

段，他已指派高级别政府间专家组成员十八人如下：

Mark Allen 先生（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

国）

Maur ice Bert rand 先生（法国）

毕季龙先生（中国）

Luc i o Gar(、i a del Solar 先生（阿根廷）

Ignac Golob 先生（南斯拉夫）

Na tara jan Kr ishnan 先生（印度）

K i shore Mahbubani先生（新加坡）

Hugo B. Marga in 先生（墨西哥）

Elleck Mashinga idze 先生（津巴布韦）

Fakhredd i n Mohamed 先生（苏丹）

Ndam Njoy a 先生（喀麦隆）

Vas i liy Stepanov ich Safronchuk 先生（苏维埃

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盄）

斋藤镇男先生（日本）

Edward 0. Sanu 先生（尼日利亚）

Dav i d Si lve i ra da Mota 先生（巴西）

Jos~ S. Sorzano 先生（美利坚合众国）

Tom V raalsen 先生（挪威）

La yach i Yaker 先生（阿尔及利亚）

~ A/ 40./ I 085和Corr.I 和 Add.I 。


